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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浙江大学 2018 年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专项） 

立项课题的通知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8 年省教育厅

一般科研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浙教办高科〔2018〕61 号）

和《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暂行）》要求，

经个人申报、学院（系）审核推荐、专家评审及公示，现将

浙江大学 2018 年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专项）立项课题名单（具体名单详见

附件 1）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项目实施：请项目负责人尽快按《浙江省教育厅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申请书》的内容开展研究工作，须在 2019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年 4 月底前，提交“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中期检查表”

（详见附件 2），按期完成项目中期检查工作；须在 2019 年

10 月 15 日前按时结题，提交“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

结题报告”（详见附件 3），项目结题依据为《申请书》“预

期成果形式”中列明的内容；项目实施过程中本通知未尽事

宜请按《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暂行）》（详

见附件 4）有关规定执行。 

2.项目经费：项目资助金额为 1 万元，项目经费须专款

专用，不得用于与本项目研究无关的开支，项目经费报销须

经导师批准同意。项目经费主要开支范围请参考《浙江省教

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暂行）》中的有关规定。 

3.项目成果：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产生的有关成果，

均应标注“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英

译写法统一为“A Project Supported by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of Zhejia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未标注或标注

错误的，不作为项目结题依据。     

请各项目负责人按照省教育厅及学校文件精神认真开

展项目研究工作，请研究生导师加强对研究生的指导，敦促



研究生按时按计划推进项目研究工作，保证研究生顺利完成

项目研究任务，以提高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水平，

更好地为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附件: 

1.浙江大学 2018 年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专项）立项课题名单 

2.《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中期检查表》（工程硕士专

项）样表 

3.《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结题报告》样表 

4.《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暂行）》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2018 年 10 月 9 日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9 日印发 



附件 1 

浙江大学 2018 年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专项）立项课题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项目组成员 

项目负责人     

所在工程领域 
预期成果和形式 

1 
基于深度相机的

无人驾驶配送车 
李艳宾 

汪凯巍（导

师）、冯逸

鹤、王之丰 

光学工程 
实物、专利、论

文 

2 

固体界面间接触

热阻的改进型测

试方法及装置研

究 

张宇鸿 

范利武（导

师）、冯飙、

邵雪峰 

动力工程 专利、论文 

3 
磁力泵传动特性

智能测试系统 
刘凯 

吴大转（导

师）、杨帅、

薛宽荣 

动力工程 

系统软件、应用

报告、专利、论

文 

4 

管式换热器三维

强化管传热机理

和应用研究 

沈坤荣 
李蔚（导

师）、郑博仁 
动力工程 论文或研究报告 

5 

基于随机振动理

论的铁塔动力响

应特性研究 

尹韬烨 

罗坤（导

师）、樊建

人、刘孟龙 

动力工程 论文、专利 

6 

板式换热器改性

表面防垢特性实

验研究 

陈增朝 李蔚（导师） 动力工程 论文、研究报告 

7 

基于 V2G的双向

谐振式 DCDC 变

换器研究 

李博栋 

陈敏（导

师）、荆磊、

陈宁、汪小青 

电气工程 
样机平台、论

文、研究报告 

8 

基于高压 SiC模

块的电动汽车电

机驱动器开发 

纪竹童 

杨家强（导

师）、张晓

军、李文远 

电气工程 新产品、论文 

9 

宾金直流接地极

运行影响及优化

分析技术服务 

骆俊 
杨仕友（导

师）、邹国平 
电气工程 

服务报告、仿真

计算模型 

10 

基于深度学习的

布匹疵点在线检

测系统 

柳能 

唐慧明（导

师）、陈逸

野、李晨康、

张弛 

电子与通信工

程 

布匹检测系统、

新产品 

11 

用于儿童英语口

语评测的计算机

辅助教学 SDK 

张展 

杨建义（导

师）、邓梦

霞、李怡瑶、

李斌 

集成电路工程 
最终成果是 SDK

形式 



12 
磁悬浮空气净化

器 
白涛 

赵艺钧（导



附件 2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中期检查表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专项） 

姓名  学号  学院（系）  

项目名称  指导导师  

研究类别 
1.基础研究  2.应用研究  3.试验发展 

 4.推广应用  5.科技服务 
成果形式  

工程领域  手机号  电子邮箱  

研究年限 2018 年 10月至 2019 年 10月 申请经费（万） 1.0 

项目进展和已做的主要研究工作（项目组人员落实及分工情况，研究资料的收集情况，研

究思路、框架的确定及研究进展情况）（可另附页） 

 

已取得的主要阶段性成果（含已发表或录用、投寄的论文，已产生的实践效果和专家评价

等）： 

 

 

下阶段研究计划及确保最终成果的主要措施（可另附页）：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3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结题报告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项目负责人（签名）： 

 

 

所在学校：  

 

 

联系电话： 

 

 

 

 

 

 

浙江省教育厅 

 

二 O一二年制 

  



                          

研究工作总结 

（可根据需要加页） 

     

 



 

 

刊物论著、成果专利清单 

（注明刊物论著名称、发表时间及卷期号；鉴定成果名称、组织鉴定单位、鉴定日期；专

利名称、类别、获准专利国别、批准日期、专利号。以上各项均须注明本人排序） 

 

 

 

 



主要完成人员及承担任务 

经费使用情况 

 

 



 

院（系）学术委员会意见： 

 

 

 

 

 

 

 

 

 

 

 

 

 

                       学术委员会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校科研管理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以下简

称教育厅项目）的管理，提高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保证科研项目的

顺利进行，促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更好地为我省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育厅项目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项目分 A、B、C三类下

达，其中 A类为重点项目， B类为一般项目，C类为自筹经费项目。A

类和 B类项目只面向省属普通高校（包括浙江大学），C类项目主要支

持省属普通高校（包括高职院校）。 

第三条  重点项目主要资助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及博士、硕士点的科研骨干；一般项目主要支持副教授（或相应职称）

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第四条  浙江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师资处是省教育厅高校科技管理工作的

职能部门，负责教育厅项目的管理，包括课题立项、进度检查和总结验

收。 

第二章  项目申请 

第五条  教育厅项目的申请范围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科学、

农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

展、推广应用和科技服务等类型的项目均可申请。 

第六条  教育厅项目的研究期限一般为二至三年。 

第七条  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在依托单位的聘任期

须覆盖所申请项目的研究执行期。重点项目的申请人一般应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为鼓励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争取国家和

省部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原则上不接受正高级职务人员的申请。项目

研究人员一般应组成课题组，具有合理的梯队，项目申请人须是该项目

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并在项目中承担实质性的任务。 



2、申请项目须学术思想新颖，创新性强，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

体，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先进可行，符合我省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科建设

的需要；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工作条件；经费预算合理。 

3、申请人已在承担教育厅项目，或三年来立项（包括各渠道项目）后未

按期完成研究任务，或不执行有关部门和学校科研管理规定的不予立

项。为保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按期顺利完成，对正承担这类项目的

负责人一般不再立项。 

第八条  申请程序： 

1、省教育厅每年二月底前向全省普通高校发布本年度的项目申报要求。 

2、各高校组织申报工作，项目申请人填报《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申请书》，学校以适当方式审核并签署意见，并录入浙江省教育厅科研

项目管理系统，于四月底前将有关材料报省教育厅。 

第三章  项目立项 

第九条 教育厅项目的评审分形式审查、专家咨询和领导审批三个步

骤。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师资处对所报项目汇总、分类后，进行形式审

查，对不符合申报要求及手续不全的项目不予受理，并通知申报单位。

一般项目采取学校推荐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式审核；重点项目采取会

议评审或通信评审的方式审核。厅科研师资处提出具体立项意见后，报

厅领导审批。 

第十条 教育厅项目立项后，以文件形式通知申请人所在学校。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十一条  教育厅项目下达后，项目负责人应尽快按《浙江省教育厅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申请书》的研究内容开展工作。凡调整研究内容、

延长研究期限、中止研究计划等，项目负责人须及时提交申请报告，经

所在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后，报省教育厅批准。 

第十二条  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协调解决项目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保持项目负责人及研究

队伍的相对稳定。如项目负责人因工作调动、健康原因或出国进修 1年

以上等原因不能如期完成研究任务，须办理项目负责人更换手续或中止

研究，由学校报教育厅批准。 

第十三条  省教育厅以适当的方式对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对于不

具备按原计划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和能力的项目，或一直不开展研究工

作的项目，省教育厅可作出中止或撤消该项目的处理。项目实施过程



中，项目负责人须填报《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进展情况表》，经学校

科研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于每年 12月底报送省教育厅。 

第十四条  项目经费下拨给学校后，学校应按项目单独立帐、专款专

用。在学校财务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的管理监督下，项目负责人按有关

规定自主支配使用，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随意截流或挪用。 

第十五条  项目经费的主要开支范围 

1、科研业务费：测试、计算、分析费，国内调研和学术会议费，业务资

料费，论文印刷费等； 

2、实验、材料费：原材料、试剂、药品、消耗品购置费，实验动植物的

购置、种植、养殖费，标本、样品的采集加工费和包装运输费等； 

3、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费：专用仪器设备购置、运输、安装费，自制专

用仪器的材料、配件购置费和加工费，与项目有关的图书资料费等； 

4、相关经费：除以上费用外，确因科研项目需要支出的其他经费。 

项目经费不能用于出国、出境合作交流，办公室（实验室）装修，购买

交通工具等。 

第十六条  已中止实施和撤消的研究项目，省教育厅停止拨款。已拨经

费经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后，余额上交省教育厅。 

第十七条  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原则上不追加科研经费。项目实施有重大

发现，需进一步扩大和深入研究的，由项目负责人和承担单位提出书面

申请，经教育厅核实论证后方可追加。 

第十八条 项目经验收合格后，省教育厅委托学校科研管理部门或审计部

门对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查，结余经费按学校管理规定办理。 

第五章  结项验收 

第十九条  项目完成后必须结题。对于符合国家和浙江省有关成果鉴定

办法、评审办法规定的成果，可向省教育厅申请该项目的成果鉴定或评

审；不符合鉴定或评审范围的项目，须提交《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结

题报告》，报省教育厅审批结题。 

第二十条  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研究项目的科研成果为： 

1、阐明自然现象、特征、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学术上有新见解，对学科

建设和科技发展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最终成果形式为国内外公开发

表的学术论文、公开出版的专著和原理性的试验装置及模型等； 



2、解决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的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和生物、矿产新品种等。 

第二十一条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形式必须为：确有学

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调研及咨询报告、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公

开出版的专著、研究报告等。 

第二十二条  教育厅项目产生的有关论文、专著、成果评议、鉴定资料

等，均应标注“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英译写法统一为“A Project 

Supported by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of Zhejia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未标注的，不作为验收依据。 

第二十三条  省教育厅将加强验收管理制度，组织有关专家对结题的项

目进行总体评议，评议结果将与下年度科研项目的安排直接挂钩。对于

项目完成水平低，达不到申请书规定的指标，项目结题报告不认真等其

它一些经验收成绩较差的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采取减少资助和

限制申请的措施。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浙江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师资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省高校重大攻关项目和其他专项任务项目参照此办法管

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